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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王 丽 娜

摘　 要：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能够平衡信用评价权与信用修复权，通过信用激励措施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并通过行

政黑名单的动态化管理实现信用重建。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法治化，但该制度仍存在行政

复核的相关程序不够完备、行政救济功能发挥不足、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不周延、行政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不

充分等问题。 为重塑社会信用体系，应当建立行政复核的听证程序和中止程序，强化针对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的

行政救济，健全失信主体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提升行政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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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在食品、
药品、建筑等领域，经常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

人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对行为人予以信用惩戒，
是遏制此类行为、维护社会诚信的重要措施。 国务

院 ２０１４ 年印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２０１６ 年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

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建立“失信惩戒、守信褒奖”
的行政黑名单制度。 为防止该制度被滥用，亟须实

现该制度法治化。 行政黑名单制度法治化的基本要

求是，黑名单的列入标准法定、实施主体及惩戒方式

法定、列入及移除程序法定、救济措施法定等。①为

此，不仅要规范行政黑名单的设立，还要完善行政黑

名单移除制度。 本文审视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下行政

黑名单移除制度的不足，从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建设的角度，提出完善该制度的路径。

一、建立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意义

１．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界定

按照行政黑名单的功能，可将其划分为惩罚性

黑名单、警示性黑名单和备案性黑名单，三者的法律

效力存在明显区别。②惩罚性黑名单具有对失信的

行政相对人进行惩戒的功能，应属于行政处罚措施；
警示性黑名单和备案性黑名单并不具备惩戒功能，
对行政相对人以外的人不直接发生法律效力，可分

别定性为行政指导措施、内部行政措施。 本文中的

行政黑名单指惩罚性黑名单，即行政机关公布行政

相对人的违法、违规事实，对其进行行为限制或者不

良信用揭示的行政处罚措施。 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

的完善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这一制度

的主要内容是：在行政主体拟将或已将行政相对人

列入黑名单的情况下，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实现预防

性救济或信用修复的程序及其运行机制。 行政黑名

单移除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行政黑名单

移除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主体

准备作出将其列入黑名单决定的“拟列入行为”③

请求复核，行政主体在法定时限内作出复核决定；行
政相对人针对将其列入黑名单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法定机关经审查后对违法或不当

的黑名单列入行为作出对行政主体不利的决定或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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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行政相对人对黑名单列入行为无异议或者有异

议但被驳回的，黑名单实施主体在惩戒期限届满前

提前或者届满时即行将行政相对人移出黑名单（此
即不良信用记录消除）。 狭义的行政黑名单移除制

度特指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 本文主要围绕广义

的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展开研究。
２．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有利于平衡信用评价权

与信用修复权

行政黑名单是对失信的企业、组织、个人等主体

的社会声誉的负面评价，会减损其权利、加重其义

务、提高其交易成本，甚至将严重失信的主体永久驱

逐出市场。④作为黑名单实施者的行政主体通过行

使信用评价权，对黑名单所涉失信主体进行惩戒，有
助于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守信的良好氛围。 行政黑名

单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在实践中有可能被滥用，
以致出现行政权侵犯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现象。 鉴于

此，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企业、组织和个人应当拥有相

应的救济性权利，以与行政主体实施黑名单管理的

权力相抗衡。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凡
有权者都易于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⑤，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构建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具有法

理上的正当性。 实践中，行政黑名单制度的惩戒功

能会被盲目夸大，行政主体往往忽视该制度被滥用

的风险。 构建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有助于防范此类

风险，实现行政相对人的信用修复权与行政主体的

信用评价权之间的平衡。
３．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有利于实现信用重建，

降低监管成本

我国关于行政黑名单的立法中，有的仅规定黑

名单列入标准和程序，缺乏黑名单移除方面的规定；
有的虽然规定了行政黑名单移除条件和程序，但相

关规范不够细化、缺乏可操作性。 行政黑名单移除

制度不健全，使得行政相对人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就
会产生标签效应，影响其通过积极整改实现信用重

建。 对失信的行政相对人而言，黑名单“终身制”是
其进行信用修复的障碍，甚至会使其自暴自弃，丧失

重返社会的主动性。⑥设置行政黑名单的目的是惩

前毖后，督促失信主体纠正失信行为。 为鼓励失信

主体改过自新，促使行政相对人由消极被动守法转

为自觉自愿守法，应尽快完善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
发挥该制度的信用激励功能。 构建行政黑名单移除

制度的短期目标是消除黑名单静态管理的弊端，实

现黑名单管理动态化；最终目标是为失信主体提供

信用修复机会，维护社会信用体系。 在行政黑名单

移除制度下，行政主体采取信用评价措施，引导、激
励行政相对人积极整改违法、违规行为，预防失信行

为，这有助于降低行政监管成本。

二、对现行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评价

目前，我国关于行政黑名单的规定可谓政出多

门且层次不一，除了出现在法律、法规、规章中，更多

地体现在各种规范性文件中。⑦现行立法对行政黑

名单的移除要么没有规定，要么相关规定碎片化、不
够系统。 现行立法中关于行政黑名单移除的规定主

要有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规定了行政黑名单移除

制度的宏观框架和总体要求。 这种规定主要体现在

一些国家政策文件中，如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关于建立完

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

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等。 另一种情形是规定了

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具体运行条件和程序。 这种

规定主要体现在一些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尤其

是涉及建筑市场、食品安全、商务等领域的规范性文

件中。 如 ２０１７ 年住建部印发的《建筑市场信用管理

暂行办法》、２０１９ 年《湖北省建筑市场“黑名单”管

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建筑市场领域行政黑名单的期

限及移除条件和程序；２０１７ 年《广东省食品药品安

全企业“黑名单”管理规定》、２０１３ 年《浙江省食品

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２０１１ 年《河北省食品安全黑

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列举了食品、药品领域行政

黑名单期限届满前解除惩戒措施和届满时依法予以

移除的情形；２０１７ 年《北京市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

录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对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录

的移除作了具体规定。 从实践情况来看，各地在行

政黑名单移除制度法治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但在黑名单“拟列入行为”的行政复核、黑名单列入

行为的行政救济、不良信用记录消除、黑名单移除的

信息公示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１．行政复核的相关程序不够完备

一旦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违法、不当，不仅会误

伤诚实守信的行政相对人，还会使真正的失信主体

逍遥法外，因此，应当针对黑名单“拟列入行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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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复核程序。 复核程序为行政相对人提供预防性救

济，也是行政主体自我纠错的一个途径。 为增强复

核程序的有效性，对“拟列入行为”的复核除了坚持

正当程序原则，还应针对疑难、复杂的个案设立听证

程序和中止程序。 综观现行有关行政黑名单管理的

立法，对复核程序的规定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没

有相关规范。 《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浙江

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湖北省建筑市场“黑
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广东省食品药品安全企业

“黑名单”管理规定》等，都没有对复核程序作出规

定。 二是对复核程序的规定较为原则。 如《甘肃省

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第 ７ 条虽然规定

了复核程序，但没有明确复核的时限和条件。⑧三是

虽然规定了复核程序，但没有对听证程序和中止程

序进行专门规定。 行政黑名单管理中复核程序缺

失，使行政相对人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
２．行政救济功能发挥不足

行政救济是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相对人

提供法律救济的制度，主要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⑨较之行政复核程序，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发生

在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实施之后。 对行政黑名单列

入行为能否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是

取决于有关行政黑名单的立法中是否有明确规定，
而是取决于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的性质。 如果将行

政黑名单列入行为定性为一种行政处罚，则行政相

对人可以依法对该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如果将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定性为内部行政

行为或行政事实行为，则其应排除在《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的救济范围之外。 目前，有的地方立

法对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的救济有所涉及，如《北
京市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录管理办法》第 ８ 条规

定，经营主体对不良信用记录名单的认定有异议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但总体

而言，我国现行立法对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的定性

尚不明确，这直接影响相应的救济程序的启动，制约

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救济功能发挥。
３．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不周延

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将行政

相对人列入黑名单之后，在行政相对人无异议或者

有异议但被驳回的情况下，在黑名单期限届满前或

届满时依法提前或即行将行政相对人移出黑名单的

制度。 我国有关行政黑名单管理的现行立法对不良

信用记录消除制度的规定不一致、不明确，具体表现

在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期限届满前提前移除。 行

政相对人被列入行政黑名单，会对其实体权利义务

产生实质影响。 行政黑名单制度只是一种手段而不

是目的，理论上讲，只要达到预定的惩戒效果，行政

主体就可以提前将行政相对人从黑名单中移除。 但

梳理相关立法可以发现，仅有少数立法涉及行政黑

名单的提前移除。 如《北京市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

录名单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对于列入不良信用

记录名单的经营主体，符合特定条件时，可以以特定

程序“变更管理期限，提前解除惩戒措施”；《湖北省

建筑市场“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整改确

实有效的，可缩短‘黑名单’公布期限”。 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将失信的行政相对人提前从黑名单中移

除，这符合黑名单制度的创设目的。 当然，行政黑名

单移除制度中应当明确提前移除的条件和程序。 其

二，关于期限届满时即行移除。 现行立法中关于行

政黑名单期限的规定多为必备条款，具体期限从 ６
个月到 ２ 年不等。⑩现行立法除了对行政黑名单期

限的规定不一致，对黑名单期限届满时自动移除还

是经审查后移除的规定也不够明确。 前者指黑名单

期限届满时行政主体将被列入者无条件移除，后者

指黑名单期限届满且被列入者符合特定条件时行政

主体才将其移除。
４．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不充分

行政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是黑名单移除的后

续工作之一。 黑名单的列入与信息公示相结合才能

产生惩罚效果，同理，黑名单的移除只有与信息公示

相结合且与列入时的信息公示程度相匹配，才能真

正实现信用修复。 目前，关于行政黑名单移除的信

息公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如《浙
江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第 ８ 条中的“销榜

公布”，《河北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
第 ７ 条、《甘肃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
第 ７ 条中的“信息删除”等。 其中，一些立法对行政

黑名单的列入和移除的信息公示同时作出规定，大
部分立法仅规定了行政黑名单列入的信息公示。 行

政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亟须进一步规范，以加强

信用激励，促进信用重建。

三、重构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建议

如前所述，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不仅有助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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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而且能通过

激励行政相对人守信而降低行政监管成本，但现行

立法中有关该制度的规定还存在诸多问题。 鉴于

此，本文对完善该制度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１．设立行政黑名单复核程序

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要求，行政机关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履行告知程序和复核程

序。 告知程序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复核程序

赋予行政相对人参与权。 就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中

的复核程序而言，需要注意两点。 其一，履行告知程

序是启动复核程序的前提。 复核程序的启动以行政

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享有知情权为

条件，与这种知情权相对应的是行政主体的告知义

务。 行政黑名单会给行政相对人的信誉水平和社会

地位带来负面效应，影响其经济往来和社会交往，因
此，黑名单实施主体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对拟列入黑

名单的行政相对人进行告知，以便行政相对人及时

寻求预防性救济。 其二，复核程序虽然是内部救济

程序，但其是保证行政黑名单客观公正的第一道

“关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

中的复核程序应包含听证程序和中止程序，以保障

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规范行政黑名单“拟列

入行为”，实现行政黑名单制度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１）行政黑名单复核中的听证程序。 在行政黑

名单复核程序中设立听证程序，既与我国《行政处

罚法》的立法宗旨相契合，也彰显听证程序的内在

价值。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 ４２ 条规定听证程序的

目的在于矫正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失衡，
为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提供一道屏障。从法理上

讲，将行政相对人列入行政黑名单实质上是对其课

以义务，此时为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必须为

行政相对人提供申辩的机会。 行政主体的告知和行

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都是单向的；听证程序则是双

向的，通过听证双方面对面辩论、质证，更容易查明

案件事实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因此，在行政黑

名单复核程序中设立听证程序是一种合理、有效的

制度安排。从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视角看，应当

对我国《行政处罚法》第 ４２ 条第 １ 款中“等”字作扩

张解释，赋予行政相对人对拟将其列入行政黑名单

的行政行为申请听证的权利。
（２）行政黑名单复核中的中止程序。 行政黑名

单复核中有无中止程序，直接影响行政主体能否将

行政相对人列入黑名单并予以公布。 行政黑名单的

公布看似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实际上由于这种公

布往往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对全社会公开，甚至通过

互联网广泛、快速传播，其影响程度之大非一般市场

主体所能承受。 另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和行

政主体的答复都有具体时限要求，如果不能在法

定时限内完成相应的程序，就有损行政效率。 为了

既谨慎实施行政黑名单管理又遵循行政效率原则，
实现公正与效率兼顾，应当在行政黑名单复核程序

中构建中止程序。 对于一些涉及行政黑名单的复杂

个案，行政相对人提出复核申请后，行政主体认为其

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作出初步决定，中止将其

列入行政黑名单并予以公布，待核准所有事实后作

出最终决定。
２．强化针对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的救济

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违法

以致黑名单惩戒范围、期限不合理的情况时有发生，
凸显相关救济程序的重要性。 有权利必有救济。 针

对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行政相对人应有权寻求救

济，包括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具体采

用何种救济程序取决于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的性

质，不同定性所对应的救济措施有较大差异。 行政

黑名单列入行为究竟是行政处罚行为，还是内部行

政行为或行政事实行为？ 对此，理论界存在分歧。
笔者认为，内部行政行为通常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
行政事实行为即使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对

行政相对人的救济程度也比较有限；只有将行政黑

名单列入行为界定为一种行政处罚行为，才能使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得到司法保障。 从行政黑

名单列入行为的功能及实施效果来看，也应当将其

定性为行政处罚行为。 该行为有明显的惩戒功能，
将直接导致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减损，可以将其归入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 ８ 条第 ７ 项中“其他行政处

罚”之下。在将该行为定性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情况

下，对该行为有异议的行政相对人可以依法提起行

政诉讼，法院经审查后对确属违法或不当的行政黑

名单列入行为，可依法作出对行政主体不利的裁决，
从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行政诉讼法基本原理，法院对行政黑名单

列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法律依据是我国《行政

诉讼法》第 ７０ 条。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黑名单管理

应当基于法律、行政法规，位阶低于法律、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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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和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无权创设行政黑名

单，而只能对行政黑名单的管理进行具体化，以增强

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可操作性。法院可以通过撤销

判决或者其他裁决形式，使违法的行政黑名单列入

行为不能获得法律效力或者丧失法律效力，在为行

政相对人提供救济的同时纠正行政违法行为。 此

外，法院还可以对明显不当的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

进行合理性审查，以防范黑名单实施主体滥用自由

裁量权。 此种合理性审查的法律依据是我国《行政

诉讼法》第 ７７ 条，该条中“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是对

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的前提条件。
此种合理性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相对人被限

权的领域是否适当，黑名单的期限是否合理，黑名单

的影响程度与其预期惩戒目标是否一致。 法院认定

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明显失当时，可以判决变更行

政黑名单的期限、公布范围等。
３．健全失信主体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

行政黑名单通常对失信主体设置一定的惩戒期

限，失信主体在该期限内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

受到限制。 实践中法律服务、医疗服务等领域被列

入终身禁止执业黑名单者并不鲜见，但理论上讲，行
政黑名单应以有期限为原则、无期限为例外。 从立

法层级来看，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黑名单的

期限进行规定。 依据此种规定，当失信主体受惩戒

期限届满时，理应恢复其信用状态。 即使在行政黑

名单期限内，若失信主体已经修正失信行为，黑名单

实施主体也有义务及时重置对其的信用评价。在

信用评价体系中，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属于“日
落条款”。 该制度是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的必

然要求和具体体现，有助于对行政黑名单进行动态

管理。 行政黑名单管理中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的

内容包括：黑名单实施主体明确行政黑名单的期限，
期限届满时即行免除惩戒措施；在期限届满之前，失
信主体可以依据一定的事由申请将其提前移出黑名

单，或者由黑名单实施主体主动依职权审查后将其

提前移出黑名单。
（１）行政黑名单期限法定。 由于行政黑名单影

响范围广、惩戒功能强，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

产权都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所以黑名单期限法定

是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应有内容。 行政黑名单期

限法定的要求包括：行政黑名单的期限应由法律、行
政法规明确规定；除非法律、行政法规特别规定，行

政黑名单的实施不得“终身制”；行政黑名单期限届

满时，应依法恢复行政相对人的信用。 目前，我国一

些立法和政策规定了行政黑名单期限法定原则。

与此同时，还需要回答以下问题：行政黑名单期限届

满时，是自动移除还是经黑名单实施主体审查后移

除？ 审查中发现不符合移除条件时是否可以延长黑

名单期限？ 笔者认为，行政黑名单期限届满时并不

能自动移除，而要经过黑名单管理部门的检查或审

查，以判断被列入者是否纠正失信行为以及是否再

次发生应被列入黑名单的行为。 如果失信行为并未

修复或者失信主体再次发生应被列入行政黑名单的

行为，则即使黑名单期限届满，行政主体也不能将失

信主体移出黑名单。 这不是对黑名单期限的延长，
而是一个新的黑名单列入行为。 换言之，此种情况

下正常的移除程序终止，行政相对人又一次被列入

黑名单，其从黑名单中移除需要再次启动移除程序。
（２）行政黑名单管理动态化。 行政黑名单制度

是由拟列入黑名单、列入黑名单、公布黑名单、移除

黑名单等环节构成的完整体系，在公布黑名单之后，
黑名单实施主体仍然负有监管责任。 有关部门在实

施行政黑名单管理的过程中，应在监督行政相对人

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基础上，对黑名单进行动态管

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行政黑名单期限内，一旦

行政相对人被列入黑名单的事由消除，行政相对人

就可以申请将其提前移出行政黑名单。 这种情形下

的移除程序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黑名单期限内提

出移除申请；行政主体在法定时限内对申请人提交

的书面材料进行核查、评估，并作出是否移除的决

定；行政主体作出移除决定的，应当予以公示；作出

不予移除决定的，说明理由并保障申请人的救济

权。黑名单实施主体应当对列入黑名单的失信主

体进行跟踪评价，当失信主体积极进行信用重建、失
信行为不复存在时，要及时将其从黑名单中移除。

４．提升行政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程度

行政黑名单的信息公示在客观上造成行政相对

人名誉和信用的贬损，因而对行政黑名单的移除，也
应通过一定的方式公之于众，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

信用修复，使其能够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常交往。
行政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符合行政法上比例原则

的要求。 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

时，既要追求行政目标实现也要兼顾行政相对人权

利保障。 在行政黑名单管理中，对黑名单的移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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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息公示是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要求和体现。
各地在制定或修改涉及行政黑名单的立法时，应增

加关于行政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条款，让该条款

成为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标配”。 行政黑名单

移除的信息公示途径应与列入时相统一，有些地方

立法在这方面已有所体现。在行政黑名单制度法

治化进程中，为避免地方立法各自为政，应提高立法

层级，从行政法规甚至法律层面对行政黑名单移除

的信息公示进行统一规范，明确要求行政黑名单移

除与列入时的信息公示途径相一致。

注释

①王伟：《论失信黑名单制度的法治化》，《人民法治》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 ②与惩罚性黑名单不同，警示性黑名单的目的是引导、督促行政

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备案性黑名单主要在行政机关之间发

挥信息共享、存档备查的作用。 ③“拟列入行为”是列入行为的准备

行为，该行为不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但决定

其是否最终被列入黑名单，因此，针对该行为的救济应作为行政黑名

单移除制度的内容。 ④王伟：《失信惩戒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

论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中州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⑤参见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５２ 页。 ⑥⑦徐晓明：《行政黑名单制度：性质定位、缺陷反思

与法律规制》，《浙江学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⑧《甘肃省食品安全黑

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第 ７ 条规定：“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符合列

入‘黑名单’情形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意见，当
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⑨参见姜明安：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５７ 页。 ⑩如

《广东省食品药品企业“黑名单”管理规定（试行）》提出，行政相对

人被列入黑名单管理的期限应当与其被采取行为限制措施的期限一

致，如果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相应行为的限制措施的期限，黑名

单公布期限为 ２ 年；《浙江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 《河北省食

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 《甘肃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

（试行）》规定，行政相对人被列入黑名单管理的期限原则上为 １ 年；

《湖北省建筑市场“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全省建筑市场领域

的黑名单信息公布时限一般为 ６—１２ 个月。 我国《行政处罚法》
第 ４２ 条第 １ 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

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

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兰

皓翔：《行政黑名单制度研究：一个权利保护的视角》，《山东行政学

院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如《北京市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录名单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当事人对拟列入不良信用记录名单有异议

的，应在收到告知后 ７ 日内向信息采集部门进行陈述和申辩；信息采

集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３０ 日内予以回复并说明理由。
范伟：《行政黑名单制度的法律属性及其控制———基于行政过程

论视角的分析》，《政治与法律》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胡建淼：《“黑名

单”管理制度———行政机关实施“黑名单”是一种行政处罚》，《人民

法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周昕：《法律视角下的“黑名单”》，《学习时

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所谓“日落条款”，是指在立法中规定某

一法律规范的有效期，有效期届满前对该规范进行审查以确认其实

施效果，无效果的条款在有效期届满时即如日落西沉般失效。 参见

黄锡生、王美娜：《环境不良信用信息清除制度探究》，《重庆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如《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不再作为联

合惩戒对象”；住建部发布的《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建
筑市场各方主体修复失信行为，并且在管理期限内未再次发生特定

行为的，由原列入部门将其从黑名单“移出”；《河北省食品安全黑名

单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在黑名单期限届满时，由提请列入黑名单

的单位组织检查，对已整改且未发生法定情形的企业，由省政府食品

安全办公室将其从黑名单中“删除”；《甘肃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

办法（试行）》规定，在黑名单期限届满时，由监管部门组织检查，在
黑名单期间未发生法定情形的，由监管部门将生产经营单位从黑名

单上“删除”。 冯辉：《社会诚信背景下的“黑名单”制度研究》，
《政府法制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 如《浙江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

办法》规定，在原公告媒体上及时公布撤销的黑名单；《河北省食品

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甘肃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黑名单删除应在原公告媒体上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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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ｓ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ｂａ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ｍｏ⁃
ｖ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 ｉｓ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 ｏｆ ｂａ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ｄｉｓｈｏｎｅｓ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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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